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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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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也不例

外。从我国西南地区而言，怎样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

题，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保护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涉及的问题很多，因篇幅所限，本文

主要探讨以下四个问题:一、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的现状；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

化资源的开发及其利弊；三、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保护的现状；四、加强保护的原

则、措施的建议。 

关于传统工艺的定义，有人认为，“传统工艺指近代科学技术兴起前产生的所有手工生产及

原始机械生产的技艺。实质是古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本文关于传统工艺的定义

与之相近，指近代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传入之前的所有手工生产和原始机械生产的

技艺。另外，在“传统工艺”之后加上了“文化”一词，主要是借鉴了日本造型文化研究的思

想，除注重“制造出来的物体本身”即有形文化外，认为造型的构思、材料的选择、工具及其使

用方法、技艺、制作的过程、成品的用途以及象征意义等无形文化更有价值。)因此从保护的层

面出发，在研究中除注重有形的物品外，更注重与之相关的无形文化。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工艺文化，以前大多是从工艺美术的层面进行研究，除贵州省博物

馆从保护的层面对贵州的传统工艺进行过较全面的普查外，其它仅有零星的研究，且大多对与传

统工艺相关的无形文化重视不够。从保护的层面，系统的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尚属首次。 

一、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的现状 

由于目前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工艺文化资源尚无系统全面的、或普查性质的资料，故本文

亦不可能对其现状做定量的描述，但从本课题的专题性调查报告和《贵州传统工艺研究》，以及

其它一些零星的调查资料分析，大体可以分为衰退类和变异类。由于衰退和变异的概念较为模

糊，为了便于分析，这里的衰退主要是指数量的减少。当数量减少到面临消失的危险时，就成为

了濒危类，完全失传的则为消失类。但这里没有必要如此细分，因而衰退类中也包含了濒危类和

消失类。变异类主要指的是材料、技艺、种类、造型、图案、用途、使用习俗等内涵的变异。当

然，有的时候同一种工艺文化既可能是数量减少，又可能是内涵变异，内涵的变异还可能是衰

退。因此，就某一种工艺文化而言，很可能既是衰退类又是变异类。 

1.衰退类 

传统工艺文化的衰退从数量方面看，既有生产地的减少，也有生产者的减少和使用者的减

少。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三者都在减少。这在民族服饰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李子贤教授1963年在

怒江峡谷地区考察时，村寨里的人们在穿着上都是清一色的民族服饰。1991年他再到怒江峡谷地

区时，村里的一些年青人已穿上了城里人的时装。1997年他又到怒江峡谷地区时，几乎没有抵达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感觉，通晓一切的民间艺人已很难找到。贵州省1988年的调查表明，该省传

统工艺中，濒于失传的项目约占15.6%，已知失传的项目约占5.6%。例如，当时漆器的生产地只

有解放前的10%，桑蚕技术只有以前的40%，生产地已大大萎缩。又如大方的毛布、黔东南数县的

棉、毛、麻混纺布、赤水的五彩龙凤纸伞和竹帘画、金沙的烟火架、沿河土家族的乐器、安顺的

牛角制品、镇宁的纸伞、雷山等地的皮纸、黎平等地的土硝、盘县的雕版印刷、荔波的风猪、都

匀的黄杨木手杖、三都的马尾帽、赤水的石灰印染、贵阳的雄精雕等等，都已濒于失传。而梓桐

的毛毡、遵义的油绸、仁怀的沙酒、赤水的竹篦、思南的丝线、安顺等地的皮革器、雷山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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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印、黎平的树皮布、安龙的龙溪砚、铜仁等地的葛布和麻布等项目则已经失传。这里所述，虽

然只是贵州一省的情况，但窥斑见豹，西南各省的状况基本相似。民族传统工艺文化在现代社会

中的衰退，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和不争的事实。 

2.变异类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传统工艺在种类、造型、色彩、图案，特别是原料和工艺技术方面都发

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在农耕社会中的发展、变化不同，为了加以区别，我们将其称

为变异。在农业社会中，传统工艺以天然原料和手工或原始机械生产为特征。尽管也在不断发展

变化，但是尚未脱离天然原料、手工生产的基本轨迹。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状况发生了转折性

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现代工业的原料和技术被不同程度的采用，导致了传统工艺的变

异。例如，滇南苗族的服饰材料由现代工业生产的化纤、人造丝、棉等布料替代了原来手工自纺

的传统麻、棉布料和蚕丝。化学纤维、机制布料等便逐渐成为了当地苗族妇女着装材料的主流。

服饰制作技术也逐渐向半机械或机器化生产工艺转化。当然，滇南苗区是变异较大、较明显的地

方。但即使在苗族服饰文化保存较好的贵州施洞，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本来，传统的手工

纺织、染色、刺绣和银饰工艺构成了施洞苗族服饰文化之网。但是现在，现代的化学染料却在很

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蓝靛生产和染色工艺；机制纱代替了自纺棉纱，传统的手工弹花机已经消

失，纺织工艺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服饰文化之网已经残破。凉山彝族的漆艺也是如此，底胎的

制作一定程度上由电动机械代替了手工车制，髹漆工艺中则有人用现代的化学漆代替了传统的土

漆。藏族的唐卡，也大量的采用了现代的颜料代替传统的矿物颜料。如此等等，民族传统工艺文

化发生的变异是非常明显的。 

有必要强调指出，传统工艺文化的衰退，其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的减少和市场的缩小。由于传

统工艺的产品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即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生

活需求。当能满足同样需求的更加方便、实用、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出现，并通过发达的现代

市场经济网络涌入广大民族地区的时候，对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传统工艺产

品原本所拥有的市场被挤占，被新的东西所替代。现代的交通工具代替了以前的人背马驮，现代

的服装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民族服装。这种情况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商品极大的丰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

生变化，传统工艺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动摇，衰退之势不可逆转。 

这是一种全面的、广泛的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传统工艺产品的需求减少，直接导致了

生产者数量的减少和相关技艺的衰退或变异。其中，受到最严重挑战、变化迅速的是公众持有型

的技艺。这类技艺是全社区、全民族成年者或某一性别群体所持有的工艺技术，为人人必备的日

常生活谋生技艺类型。如纺织工艺、食物加工工艺等。由于这类技艺生产的产品多是人们日常生

活的必需品，而日常生活必需品所具有的广阔的市场和利润空间，也正是现代工业规模化生产所

特别关注的重点。因此，以日常生活品生产为主要目标的这类传统技艺，成了首先面对工业文明

竞争的领域。尽管这类技艺持有者看似人数众多，但面对着需求的日益减少和轻便省力的新技艺

的时候，人们或者放弃了传统的技艺，或者改学新的技艺，使这类技艺的持有者迅速减少，有的

很快消失了，有的逐渐丧失了持有者群，成为仅有少数人群才能掌握和持有的技艺类型。如苗族

刺绣中的双针锁绣技法，过去曾是贵州省雷山县、台江县和凯里市交界的巴拉河沿岸苗族妇女人

人皆会的技艺，如今已极度衰退，掌握这种技艺的只有少数五六十岁的妇女了。 

第二类为部分工匠持有型的技艺。这类技艺是某些村庄部分人或某一家族世代拥有和传承的

工艺技术，虽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但不像第一类那样为人人必备，其产品也可能或

缺或被替代。如彝族的漆器工艺，产品多为生活中的餐具，但每户拥有的数量和质量差别大，甚

至有的家庭用的是未漆的木餐具。又如苗族银饰，虽然每个苗家女性都会置备和使用，但也不是

一次性制成完整的一套，要视家庭经济状况逐件地添制，过去许多贫困家庭的女性往往仅有银饰

中的主要构件。银饰工艺的持有者也只是一些村寨的匠人。 

第三类为特别工匠持有型的技艺。它是某些村庄为少数人所持有的工艺技术类型，这类技术

为社区内或民族内提供某些特别消费品。产品虽然也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所不能缺少的，但不如

一、二类技艺那样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如藏族面具制作技艺，它主要是为寺庙或民间的藏

戏班子服务。尽管寺庙和藏戏对全民信教的藏族人民很重要，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对每个

家户或个人而言，面具制作技艺离他们日常生活较远。又如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虽然每一民族或

地区都有其特别的乐器和制作的技艺，但使用乐器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乐器制作技艺的持有者人

数更为稀少。第二、三类技艺的传承方式，虽然也具有明显的代际言传身教的特点，但这类技艺

往往是某些村庄或家族所持有，被视为他们专有的谋生技艺，其技艺传承多在亲属、家族内进

行，有些还采取师徒或继承人传承的方式，由于技艺的保密性还伴随有许多仪式和禁忌。对学习

者来说，除了某些指定性继承人或许出于无奈非学不可外，绝大部分人是因喜好或将之视为谋生

技能主动学习的。但现在相当多的民族传统工艺，都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需求的减少，学



习者也在减少。甚至于某些技艺，由于传承面的狭小，往往因技艺传人的死亡或后继乏人等，技

艺便随即黯然失传，从此消失。 

尽管民族传统工艺文化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变异、衰退甚至消失的速度都在加快。但是，

那些在艺术和文化意义两个层面上具有较强的民族特点或地域性特征的技艺，对现代工业文明却

有较强的抵御力。因此，一些实用性低，艺术性强，民族文化意义浓郁的传统工艺，如贵州苗族

的盛装、凉山彝族的漆艺、藏族的唐卡、佛像、面具等工艺文化就抵御力强，保存较好。而那些

实用性强，艺术性弱，文化意义淡的传统工艺则容易受到冲击，如上述消失类中的毛毡、油绸、

沙酒、竹篦、丝线等传统工艺就是典型的例子。 

近现代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文化对传统工艺的冲击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并且持续不断，而

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冲击更加强烈、广泛。例如，20世纪初以来逐渐传入凉山彝族地区的

步枪等现代武器，就开始冲击了传统漆艺文化中的铠甲、箭筒等漆兵器的生产。以后随着现代武

器的增多，最终取代了传统的武器。传统的漆兵器也就逐渐成了传世品或历史文物，与之相关的

制作技艺和文化意义也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失。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解放以后，随着现代工业

的发展，对民族传统工艺的冲击在逐渐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对传统工

艺文化的冲击又呈加速之势。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传统工艺受现代文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传统工艺文化的衰退也

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趋势

下，一方面要看到对传统工艺文化不加区分的保护，或者说要让传统工艺文化保持以前农业社会

时的兴盛状况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这样的大趋势

中，许多对人类有价值的传统工艺也一并受到冲击，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因此，选择其中重要

的、有价值的加以保护，十分必要。 

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传统工艺的生产方式，尤其是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化发展为导

向的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对民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认真关注。 

目前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生产基本为两种模式。一种主要沿袭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是

一种非商业化或商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另一种是新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一种商业化或商业化程

度较高的生产，目的是赚取商业利润。后者也是现在对西南民族地区传统工艺文化资源开发的主

要方式。 

传统生产方式的生产目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自用，或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是一种非商

业化的生产。如很多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妇女的纺织、服装制作等，生产的目的是供家人所需或馈

赠亲友。另一类虽然是为了赚钱，但主要赚的是工钱，商业化程度很低。如四川凉山美姑县候古

莫的漆器生产，基本沿袭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生产漆器。产品放在家里等

人上门购买，买的人多了，多生产一点，买的人少了，少生产或暂时停止生产，不主动开拓市

场。生产量小，利润低，基本上还是农村的家庭副业。其它如民间的木匠、石匠以及藏族地区制

作面具的艺人等等，或在家里生产，等人上门购买；或作为流动的匠人，到买主家里(或寺庙里)

干活，赚取工钱。前一类生产主要是自用，生产者总是会尽自己所能将其做好，在条件具备时还

会精益求精，不计成本。这在服饰生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过去为家户亲人制作服饰的苗

族妇女，她们的一针一线，可谓是付出了母亲、妻子、姐妹和情人之爱，还充分考虑到社会对她

们手艺的评价。显然，这有利于工艺的保存和发展。后一类生产尽管是为了赚钱，但主要面对的

是本地或本民族的市场，购买者主要是按传统的用途来使用。为了满足购买者的需要，一般总是

按传统的方法生产，同样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保存。这两类传统工艺品都主要是以家庭或个人为单

位进行生产，基本上分散在广大的农村，在现代工业用品的冲击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大背景下，需

求的急剧萎缩，使之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总体上呈衰退之势，但也有个别的生产者会较好的保

持传统技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的局面。同时，随着经济、

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人们也逐渐开始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商业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对民族传

统工艺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经营主体有国营、集体、私营企业和小作坊、个体生产者等。虽

然经营主体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即在生产过程中，对传统工艺文化的开发

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注重其经济价值，获取商业利益。以此为目的，在开发中，首先是选择

性开发，并且主要是以经济价值为标准进行选择。在现代社会中，有经济价值的往往也是富于民

族特色，特别是艺术特色浓郁的传统工艺。如凉山彝族漆艺、苗族服饰、藏族面具、唐卡等传统

工艺文化，既有一定经济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经济价值低或在现代社会中已失去经济

价值的传统工艺种类，只能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面临消失或濒临消失的境地。如上

述黎平的树皮布、安龙的龙溪砚等等均是。就某一种传统工艺而言，也是如此。开发中往往是选



择成本低利润高的部分，而置其它于不顾。如凉山彝族的漆艺中，成本高利润低，不好卖的皮胎

漆器已很少生产；而成本低利润高的木胎漆器得到了大量生产。贵州大方的漆艺文化中皮胎隐花

漆器为全国仅有，最为独特，也因成本高，难以销售而停产几十年，技艺已濒临消失的边缘。又

如服饰工艺方面，在滇南苗族服饰的开发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只选择造型或色彩上的相似

性，使用丝网印花工艺替代了手工蜡染。这样开发的结果，是传统工艺文化中有经济价值的工

艺，或者某一种具体传统工艺中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得到了延续或发展，甚至是特化的发展。其它

的则自生自灭，衰退甚至消失。 

其次是利润目标。开发传统工艺的目的是获取利润，经济规律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在这里同

样适用。为了使利润最大化，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销售量是开发者普遍的经营之道。成

为技艺选择的目标。同时，开发者所面对的也是与传统的生产经营者迥然不同的市场，购买者大

多为城里人、外地人、旅游者或观念发生变化不再坚持传统的本地(或本民族)人。比如，现在凉

山的工厂、作坊生产的漆器主要是作为礼品、旅游品销售给城里人和旅游者。这样的购买者，除

极少数人外，对传统工艺品内在的工艺质量不仅不懂行，也不是很关注，大多数人仅关注外在的

形式和价格。旅游者更是这样。他们购买传统工艺品的目的不是实用而是观赏，因此外在的美和

价格的低廉是绝大部分人的首选。这种市场导向的结果，使传统工艺中能满足利润目标的种类或

部分则被采用、被保存下来。否则受到摈弃，被置换和取代。如凉山的工厂、作坊以开发为目的

漆器生产，底胎的制作用电动机械代替了手工车制。部分人还用现代的化学漆代替了传统的土

漆。滇南个体作坊和工厂的民族服饰生产工艺，用脚踏缝纫机、电动平缝机等现代技术替代了手

工缝制；用刻版的化学印花工艺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画蜡工艺；用机器绣花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刺

绣；用机器高温成型技术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碾压技艺制作百褶裙；用机织花边替代手工织带。仅

有那些机器生产尚未完全替代的配件，如十字挑花工艺等，以发包的方式交由苗族妇女手工制

作。因此，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民族传统工艺资源的开发，容易造成工艺变异、精品减少

和大众化、模式化的生产趋势。 

从保护的角度看待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开发，应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从有利的

方面说，尽管生产发生了变异，但还是使传统工艺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延续，其保护的作用

显而易见。并且开拓了以城镇人特别是旅游者为主的礼品、旅游品市场，产品销售到了外地甚至

国外，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利于保护。同时，在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保存和培养

了一批艺人。使得传统工艺得到了继承、延续。从不利的方面说，由于追求商业利润和选择性开

发，决定了它只能选择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开发，置其余的不顾，不利于传统工艺的整体保护和发

展。 

此外，对工艺文化的开发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近年兴起的在旅游村寨或旅游点，将工

艺作为一项民族文化的表演内容进行“贩卖”。这种做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工艺的保护有

利有弊。一方面，它扩大了影响，是对传统工艺文化的一种宣传；另一方面，它又常常使工艺在

“表演”过程中扭曲、变异。 

传统工艺文化并非仅仅具有经济价值，它同时还具有科技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

价值等。就某一种传统工艺而言，可能偏重于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价值，但就传统工艺总体而

言，却具有多种价值。因此，对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虽然有利于有经济价值的传统工

艺文化的保护，值得提倡、鼓励和支持，但它并不等于对传统工艺文化的总体保护。特别是对那

些经济价值低，但又有很高的科技价值或历史价值或文化价值的，则有必要采取措施，实行专门

的保护，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例如，贵州大方的漆艺十分有名，

需要保护，但真正值得保护的只是当地独有而全国其它地方没有的皮胎隐花漆艺，其余从外地学

来的不具特色的漆艺则应该按照规范的市场原则进行开发。又如贵州省巴拉河沿岸苗族的双针锁

绣，也是当地独有的技艺，值得加以保护。这些技艺因工艺复杂，学习和制作都十分耗费时间，

目前已濒临消亡。对类似工艺的保护，若没有切实可行的专门措施是不行的。 

三、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保护的基本状况 

目前，国内民族传统工艺文化的保护仍以博物馆为主，尽管博物馆是从文物收藏的角度进行

的，但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其它的保护措施或方式，由于较为零散，

单作一类加以叙述。 

1.博物馆式保护 

博物馆方式的保护是中外传统工艺文化保护方式中普遍采用的方式。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资源保护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几种博物馆形式，即普通博物馆、村寨博物馆、生态博物馆

等。 

普通的博物馆包括各省、地(州)、县的综合性博物馆、文物室(或文管所)和高等院校的博物



馆。目前，在西南地区以收藏少数民族文物为主的博物馆主要有云南省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学

院民族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凉山彝族奴隶制博物馆。此外，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

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以及西南地区各民族自治州的博物馆等也收藏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物。毫

无疑问，这些文物大多数甚至主要也是民族传统工艺品，并且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即从材料到

工艺技法、色彩、造型、图案等都是传统的，有的甚至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在已经消失了的。

因此，可以说博物馆是民族传统工艺品及传统工艺文化的主要保护者。如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凉山彝族奴隶制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漆器，已囊括了凉山彝族传统漆

器的主要种类、器形和纹饰图案，从一个方面对彝族传统漆艺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又如贵州

省黔东南、黔南两州的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服饰，无疑对当地的民族服饰文化也起到了

有效保护的作用。不过博物馆主要是从文物的角度进行采集和收藏的，大多重历史轻现实。其

次，博物馆的采集和收藏并不是从传统工艺文化的层面进行，即不是在对某种工艺文化进行全面

系统的研究基础上的采集，所以从工艺文化保护的角度看，所收藏的实物零散而缺乏系统性。第

三，也是最重要的，即博物馆的收藏重有形的实物而轻实物背后无形的工艺文化。对与实物相关

的原料、具体的制作技艺以及技艺的传承、器物的生产、销售、使用以及相关的经济行为、社会

行为和文化意义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研究。 

村寨博物馆首先兴起于贵州省。20世纪80年代，在该省文化管理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先后在苗、侗、布依、仡佬、土家等民族村寨建立起了一批露天的民族村寨博物馆。这

些民族村寨博物馆建立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对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加以保护。建立之初，对搜集、

传承和保护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这些建成了博物

馆的村寨，后来大多数成了当地发展旅游经济、开发旅游资源的首选地，被开发成了旅游观光景

点。伴随着旅游开发而来的，则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要而进行的大量的民族文化的移植，甚或

对原有民族文化(如民俗)进行改造。例如，本课题组对被誉为较为成功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村寨

博物馆——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村的考察表明，自该村成为旅游热点之后，村民的商品价值观、

时间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把村寨内的文化资源当成商品来贩卖，保

护意识减弱。每天为游客表演的歌舞曲目，有60%是从其它地方移植进来的。面对着旅游经济的

冲击，类似的村寨博物馆在民族文化保护中，最终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值得更进一步的

探讨。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是对文化、自然遗产加以整体的保护。它所强调的是博物馆社区居民不应

该从他们生活的社区内分裂出去，社区的过去曾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应保留在社区之内。生态博

物馆所保护所传承的是包括自然、文化两种遗产的复合体。(换句话说，生态博物馆所强调的是

在文化的原生地对文化遗产加以保护，避免损坏整个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并让这些文化得到传播

和延续。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与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1998年正式开馆的中国

和挪威合作的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被誉为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是建在

群山环抱的梭嘎社区。在社区里居住着“以长角为头饰”的苗族同胞。这个有4000多人、分布在

12个村寨的苗族支系，被博物馆创办者认为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延续和保留着相当古朴的文

化: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丧嫁娶和祭祀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

精美的刺绣、蜡染。因此，他们意欲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形式使这块文化瑰宝得以长期地保持下

去。这一博物馆形式经过了几年时间的运作，在2001年8月的六枝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

上，正式形成了生态博物馆的《六枝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正在筹建中的贵州堂安侗族生态博

物馆和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的指导原则。)本课题组在对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考察中，看到建有博

物馆的陇嘎寨的纺麻、蜡染等工艺确实得到了延续，但社区内的其他11个村寨，是否会如博物馆

创办者之愿得到传承和保护，是很难遽下结论的。另一方面，在陇嘎寨我们也看到了类似上郎德

村寨博物馆的商品泛化的苗头。值得加以警惕。我们并不怀疑，生态博物馆对保护民族文化资源

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在检索其指导原则时，发现在这些原则中，对当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即无形文化的保护、传承等，并没有做出更加细致而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对民族传统

工艺文化持续传承的远景，同样值得探讨。 

2.其它方式的保护 

除了博物馆以外，其它的保护方式较为零散。它们有的才起步，正处于探索阶段；有的资料

较少，难以进一步分析，因此归并为一类叙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六类: 

A.命名式保护 

命名式保护是传统工艺文化保护中常用的一种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和“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通过命名的方式，以达到推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

目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名式保护，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做得比较好，由立法至具体的实

践，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对那些具有代表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国家通过命名传承人并给

予传承人政府津贴的方式，确保其工艺得以传承。 



在我国，命名式保护起步较早，由文化部命名的“民间工艺大师”、“文化之乡”等，虽然

没有做出类似日本、韩国那样的对传承、保护的明确规定，但客观上对民族传统工艺的弘扬、保

护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不过，我国的命名方式，在申报、审查、命名、管理、资助、监督等方

面，没有形成一个常规的完善的制度，使命名制度对文化保护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率。例如，有

一些工艺因为被命名的工艺大师的去世而失传。 

近年来已有人认为对民族传统工艺的保护，当务之急是对艺人的保护，通过命名提高民间艺

人的地位，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方法。1997年云南省开始了民族民间艺人命名的调查工作，在调查

了近万人的基础上，“经专家组评审，省文化厅批准，于1999年6月23日在昆明召开命名大会，

命名了166位艺人，分别授予他们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师、云南省

民族民间美术艺人称号。”通过命名对他们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命名式保护对民族传统工艺

的保护作用在国外已有了成功的实践，若我国逐渐完善这一制度，将会对民族传统工艺文化的保

护起到很好的作用。 

B.立法性保护 

立法性保护指的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方式对文化财产和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方式。在

这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立法性保

护出现较晚，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曾相继颁布了若干不同形式的有关文化保护的政

令，但直至1982年11月颁布的《文物保护法》，我国才真正有了现代的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但

是，目前的《文物保护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还只注意到物质文化方面。在非物质文

化方面，过去轻工业部制订有一个传统工艺美术管理的行政法规，也是仅限于规范工艺美术生产

方面的各种行为。对于西南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立法性保护，云南省于1999年颁布实施的《云南

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应视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立法性保护的一个开端。但从总体上

说，我国的立法性保护才刚刚起步，特别是涉及到无形文化方面的立法保护，还任重道远，有许

多工作要做。 

C.开发式保护 

开发式保护与前边所讲的商业性开发不同，它在开发之初就具有了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如

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可以说是个新的尝试。1997年，云南省政府在《云南民族文

化大省建设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遍布全省的各种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文化生态村建

设的目的是把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民间文化产业开发与其环境改善、经济发

展协调起来。从1998年开始，在丘北县普者黑仙人洞村、腾冲县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

寨、石林县北大乡月湖村等进行试点。到2001年，该省又组织专家初选了30个村寨(乡)作为“民

族文化生态村示范点”。这些村寨分为“文化旅游村”、“生态旅游村”、“历史名村镇”、

“民族工艺村”、“民间艺术村”、“文化保护村”等。由其命名可以看出，对民族传统工艺文

化的保护亦包括在其中，但这项融开发与保护于一体的尝试，刚开始运行，它对民族民间工艺文

化保护的效果，尚未显现出来。而且在强调文化产业化开发的同时，如何使之与民族文化保护和

谐地发展?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得由时间来检验。 

D.研究性保护 

我们所讲的研究性保护，既包括对民族传统工艺资源的普查、工艺流程的整体记录、器物的

采集和相关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文化保护实践的规划和参与，即文化保护措施和技术

的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尚处在起步阶段。上述贵州省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云南省“民族文化

生态村”等，都是在有关专家参与调研的基础上创建与运行的。前者有中国和挪威的博物馆专家

直接策划和参与，后者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云南省政府的资金支持下，由云南省社科院和各高

校的专家牵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施的。最近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的，科技部、文化部重

点科研项目“西部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也可视为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研究性保护的一项重大

举措。 

E.寺庙式保护 

尽管在通常意义上寺庙是一个宗教场所，但在西南乃至西部地区的民族传统工艺文化保护

中，其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藏族、傣族以及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寺庙不仅是个宗教

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和部分工艺技术传习的重要场所。如藏族神舞面具制作工艺

的传承和使用都与寺庙相关。 

F.个人的收藏和传习 

个人收藏和传习，也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工艺起到了保护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个

人的工艺品收藏和技艺传习会不断增多。应该加以重视和支持。 



博物馆的保护和其它形式的各种保护，虽然对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

还很零散，还只是一些局部的保护，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全局性和理论的高度，特别是对其中

的无形文化的保护更显欠缺。 

四、保护与开发措施的建议 

综上所述，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工艺文化的冲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传统工

艺文化的衰退、变异是难以避免的。选择其中有价值的传统工艺文化进行保护已十分紧迫。但问

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传统工艺文化值得保护?怎样保护? 

第一，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及分类分层保护原则 

研究既是保护的基础又是保护的重要方式。现在从保护的角度进行的调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它应该包括对民族传统工艺资源的普查，也包括对传统工艺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

究。在具体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应包括对工艺流程的整体记录、传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器物

的采集和相关文化背景的研究；还应包括对各种文化保护实践的规划和参与，即文化保护措施和

保护技术的研究。 

民族传统工艺资源的普查，目的是对各种工艺文化的现状和分布有一般性的了解，是进一步

研究和保护的基础。而根据不同民族传统工艺的特点，从全国的、或全省的、或某一民族的层面

对某一种传统工艺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其成果首先是解决什么样的传统工艺文化值得保护

的问题，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传统工艺文化保护的认定标准，进而解决怎样保护的问题。同时

它本身也是一种保护方式，即记录式保护。 

具体的保护方式，应该按“分类分层”的原则进行。分层:从我国的情况看，分为国家级和

省级两层较为合适。即，如果一种具体的传统工艺文化从全国的层面看，既独特又有很高的价

值，则应该进行国家级的保护。如果在全国的层面看较为一般，但从全省的层面看有很高的价

值，则只进行省级保护。从全省的层面看也较为一般，但仍有较高的价值，进行记录式保护即

可。分类:分类的情况较为复杂。首先需要了解保护对象的现状如何，还能否进行保护。如果需

要保护的对象有的虽然已衰退，但还存在，可以直接进行保护。有的则已停止生产多年，濒临消

失，需要先抢救，然后才能进行保护。有的虽然重要，但已完全消失，无法保护了，也应当有相

关的资料存档。其次还要根据不同工艺的特点有所侧重，加以分类。有的偏重对艺人的保护，有

的偏重对产品和资料的收集。例如，凉山彝族的漆器种类、造型、色彩、图案十分独特，并具有

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一种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工艺文化，而且现在仍在大量生产。但在工艺技

法上并不是很独特。因此，应偏重详细的记录式保护，同时只需选择其中技艺最好的艺人进行保

护即可。又如贵州大方的漆艺全国有名，当地独有的皮胎隐花漆艺，值得加以保护。皮胎隐花漆

艺的工艺复杂，特色浓郁，但器物的种类、造型、图案、色彩等却一般，需要偏重对艺人的保

护。同时它已停产几十年，现在仅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会制作。因此需要先抢救，让老艺人培

养一两个年青人，才能使其工艺延续，得到保护。其它工艺文化的保护亦大抵如此。因此，上述

两个问题的回答都需要大量的研究成果作基础。换言之，只有在科学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

能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值得保护的具体传统工艺文化，并且才能找到与之相适合的行之有效的保

护方法。 

第二，无形文化的立法保护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少人提出过种种看法。例如，有人提出观念更新、政府保护、

立法保护、重点保护、分类保护、加强教育六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在诸多的保护措施

中，最关键的是立法保护。因为立法保护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不仅系统全面，而且能规范政

府、社会、民间的行为，使其有法可依，避免各种随意的作法。由于法律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

性，才能使保护成为必须的和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行为。真正将保护上升到了立法的高度，不

仅是观念更新的产物，而且更能有效地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教育广大的群众。 

在立法保护的措施中，日本的作法有借鉴的价值。在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有对无形文化

保护的专门规定。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关于无形文化的保护最基本的有三点:首先是保护对象的确

定。为此专门制定了“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指定及其保持者和保持团体的认定标准”。即日本中央

政府把无形文化财产中具有意义的确定为重要文化财产，对能高度体现这些技艺的个人和团体给

予认证，并采取培训措施，以使这些技艺得以流传下去。第二是对保护对象的资助、支持。如日

本中央政府每年向获得认证的个人拨给一定数量的(1999年为200万日元)特别津贴，并帮助地方

政府和掌握这些技艺的团体支付一些公演、展览和培训费用，以使这些传统得以继续流传下去。

第三为记录式保护。对没有认定的，但也有价值的无形文化财产，在其中选出一部分“应予以档

案记录或用其它方式予以记录”，并要加以展示，让公众能够接触到。这项工作，日本中央政府

自己开展，并向地方政府提供记录和展示的补助经费。 



无形文化的价值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

21次大会(简称巴黎大会)认为，民间文化即一个社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一个群体或社团

的文化根源和特性。大会呼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促使每个民族确定自己及其全人类文化特

性以保持其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在《保护传统与民间文化建议案》的文件中，把民

间文化定义为“属于文化社团、基于传统的创作总合，以个人或团体形式表现，并且就其反映文

化和社会本体而言，它是一个社会团体愿望的反映；其标准和价值通过摹仿或其他方式口传心

授”。这一定义的重点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的遗产，体现在语言、

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节、习俗和手工艺等方面。(这里说的非物质文化，大体相

当于日本的无形文化。)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制定了旨在激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

地方社团保护民间文化的政策建议案，即《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告》。对登录

“遗产代表作”的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即对那些表现形式具有突出价值的，根植于当地民族

的，对民族的文化特性起到重要作用的，在技术和质量上都非常出色的，又能反映现存文化传统

的价值的，并在生存上已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列入“代表作”重点保

护。 

在我国，文物等有形文化的保护已经有系统的保护法律法规，但对传统工艺等无形文化保护

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需要加紧立法。这是确保民族传统工艺等无形文化得以有效保护的关键所

在。 

第三，保护性利用措施 

保护性利用与上述的商业性开发不同，前者的目的是保护，后者的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中，在各国的文化保护政策里，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保护性利用的

问题。事实上，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进行适度的开发，是能让一部分传统工艺文化得到持

续传承的最好方式。 

有一些濒危的独特的传统工艺品，并非没有价值，而是在当地狭小的区域内已很少人需要，

但如果扩大销售范围，从全国甚至国际的大范围看，即使只有很少的、特殊的人群购买，也足以

维持少量艺人的生产，使这种工艺得以延续。因此，扩大有价值的、独特的传统工艺品的销售范

围，是对这种工艺的有效保护方式。为此，需要建立起“名师/原产地”保护制度，即经推荐、

调查、审核，确认属于文化特色显著、艺术风格独特、工艺水准精湛、具有技术独占性的民间工

艺师和工艺生产地，授予国家级“著名工艺师”并确立其“原产地”。颁发相应的称号及证书，

保护其产品的生产和技艺的传承。还有必要在北京或其它个别大城市，建立一两家中国民族民间

濒危传统工艺品展销馆，让这类的民族传统工艺品在馆内展销。当然，进入馆内的必须是确实需

要保护的、濒危的同时又是有少数人需要的工艺品。并且每一件工艺品都是由这种工艺文化中所

认定的、技艺最好的需要保护的艺人用地道的原料、传统技法制作的，质量有可靠的保证。甚至

每一件产品都附有证书和原料、工艺的说明，有信誉保证。让国内外的购买者、旅游者相信，只

有在这个展销馆才能买到即独特又地道的传统工艺品。当然展销馆的经营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保护和宣传传统工艺文化。因此其经营费用的大部分，需要获得多渠道的支持。需要设

立传统工艺文化保护基金会，由政府和社会多方筹资，以支持其运转。由于补贴了部分经营费

用，所以工艺品的价格中的利润，除提取少部分作经营费用外，其余的都返回给了生产者，即艺

人。因此，展销馆应给艺人附加一定的条件，除保证质量外，还要带徒弟，以保证工艺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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